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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长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表决权委托到期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表决权委托到期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涉及

上 市公司控制权变更，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一、表决权委托情况概述 

2022年 12月 26 日，芜湖长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长信科技”或“上市公司”）股东新疆润丰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新疆润丰”）与控股股东芜湖铁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铁

元投资”）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新疆润丰同意将其持有的长信科技股

份中的 98,196,672股股份（占当时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4%）的表决权委托给芜

湖铁元投资行使。委托表决权的行使期限，自协议生效之日起满 24个月。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2月 27日披露的《关于股东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9）。 

根据上述协议及新疆润丰向公司出具的《表决权委托到期的告知函》，截

止 2024年 12月 26 日，上述表决权委托期限已届满，股东新疆润丰对芜湖铁

元投资关于长信科技 98,196,672股股份的表决权委托自 2024年 12月 26日终

止。 

二、表决权委托到期后股东权益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表决权委托到期前 本次表决权委托到期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表决权

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表决权

比例 

芜湖铁元投资  271,497,707  11.06% 15.06%  271,497,707  11.05% 11.15% 

新疆润丰  206,132,018  8.40% 4.40%  196,509,704  8.00% 8.07% 

注：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数量及表决权数量以签订《表决权委托协议》时股东当

时持有股份数和总股本计算。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数量及表决权数量以《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订日股东持

有股份数和总股本计算（计算表决权比例已剔除了回购专户中 20,752,600股股份）。 

三、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涉及上市公司控

制权变更，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

公司的人员、资产、财务、业务、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不会产生影响。 

四、律师意见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芜湖长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表决权

委托到期暨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的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意见如下： 

2024年 12月 30 日，长信科技召开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选

举杨欢先生为非独立董事。长信科技董事会由 11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 4名独

立董事，7名非独立董事，非独立董事中 5名董事由股东芜湖铁元投资推荐，

即长信科技过半数的非独立董事由股东芜湖铁元投资推荐的董事担任，能够对

长信科技的董事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本次表决权委托到期后，芜湖铁元投资

拥有的长信科技的表决权股份比例为 11.15%，仍为长信科技的第一大股东。符

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第（三）项之规定。据此，本次表决

权委托到期后，长信科技的实际控制人仍为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本

次表决权委托到期不会导致长信科技实际控制人变更。 

五、备查文件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表决权委托到期的告知函》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芜湖长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表决权委托到

期暨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芜湖长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12 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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